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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文化是指“包括由于稻作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及

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它不仅包括有关水稻主体的产生、发展及

其生产，稻作生产技术的传播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还包括了由稻

作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生活方式、宗教民俗与仪轨，以及稻作

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态、社会道德、审美理想等诸多文化因素之总

和”[1]。简言之，稻作文化就是稻作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而且，作为与水稻

种植关系最为密切的水、稻米和稻草，又必然是稻作文化最直接

和最恰当的体现者。因此，这三者也必然会浸淫于稻作民族的诸

习俗中，并借助一定的载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穿青人是我国

未定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人们共同体，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自

报填写“穿青人”族称的人口数约为六十七万人[2]。他们主要分布

在贵州省的西部和南部，其中西北部的纳雍、织金两县又是其主

要的聚居地，每县均超过二十万人。然而，由于诸种原因，对这一

人数并不在少数的特殊人们共同体的介绍和研究，学人却鲜有

涉及。笔者认为，这对我国多元文化的存在和繁荣来说，无疑是

一种遗憾和损失。鉴于此，笔者试图就这一特殊人们共同体的稻

作文化作一初步探讨。

一、穿青人的婚姻习俗与稻作文化
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都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密不可分。作

为很早就进行水稻种植的族群，穿青人的婚姻习俗必然打上深

深的稻作文化烙印。穿青人的婚俗从说亲到婚后的回门，规矩繁

多，诸多的仪式体现了稻作文化的特性。如“以鹅押礼”、“草鞋陪

嫁”、“砍亲路和照亲路”、“挑水试新娘”、“井边回门”等等。

在穿青人的婚俗中，男方必须于婚礼的前一天傍晚到女方家

去接亲。接亲时，其他礼物若忘了带，婚后可补上。但一对鹅是必

须有的，叫“以鹅押礼”，否则婚事难成。据穿青人的老年人讲，鹅

代表雁，是青年男女成婚的见证，也是幸福美满婚姻的象征。我们

知道，无论是鹅也好，雁也罢，它们都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笔者认为，“以鹅押礼”蕴涵着穿青人与水的亲密关系。穿青人新

娘的嫁妆不多，一般只有一箱一柜。箱柜内除了装新娘的日常穿

戴用品外，必须装上一捆草鞋和几块糯米粑，这即是“草鞋陪嫁”。

草鞋用稻草编织而成，以稻草芯作鞋耳，编有花纹，名曰“桂花耳

草鞋”。草鞋是新娘婚前就准备好的，用来分送亲友和自己穿。分

送亲友是新娘向男方展示自己的才能。自己穿是因为新娘到夫家

后，一月之内不得摸草搓绳，他们认为若违反该禁忌则喂猪不长，

对夫家也不利。糯米粑则赠送给老人和小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

礼物。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以草鞋、糯米粑作为礼物，这体现了水

稻种植的两种重要的产品在穿青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发亲在天微微亮时举行。届时，由新娘的姐姐或嫂嫂扶着不

停哭诉的新娘到堂屋中拜别祖宗，然后绕房三圈，走到院子中停

下。此时，接亲队伍中带弯刀的青年急速闪出，挥舞弯刀，作劈山

开路状，在前引路。两名带火把的少年点燃火把，在左右两边照

明，接亲的和送亲的簇拥着新娘紧随其后。这样“刀砍亮照”，直

到天大亮才停。“砍亲路和照亲路”反映了穿青人先民刀耕火种、

劈山开路、不断迁徙的艰险生活，也是穿青人作为古老的农耕民

族的真实写照。

“挑水试新娘”就是在婚礼结束、送亲客走后，让小叔或小姑

领新娘去井边挑水。在挑水的过程中，不许停歇，也不许换肩，也

不能让桶里的水溢出来，这是对新娘是否能干的考验。“井边回

门”在新婚的第七天举行。新娘由新郎领到井边，点一对红蜡烛，

烧五炷香，新娘新郎烧纸跪拜，祈求未来生活顺利吉祥。同“以鹅

押礼”一样，“挑水试新娘”和“井边回门”也反映了穿青人与水的

亲密关系。而且，在“井边回门”仪式中，水被进一步神化，水已经

成为能左右他们将来生活的神灵。我们知道，水之于水稻，犹如

水之于鱼。无水则无鱼，无水也就无水稻。水对稻作民族的重要

作用，使得他们对水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甚而对水进行崇拜。

总之，在穿青人的婚俗中，水、稻米和稻草（草鞋）这三种稻

作文化的体现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此，穿青人的婚姻习俗

深刻地体现了穿青人的稻作文化。

二、穿青人的丧葬习俗与稻作文化
著名民俗学家宋兆麟指出：“信仰习俗是最守旧的，特别在

丧葬习俗中往往保留了过去的记忆。”[3]穿青人的老年人正常死

亡后，也有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包括拴“反手绳”、买水浴尸、供茶

吊孝、开路、火把送葬等等。

老人死亡后，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要用稻草搓成“反手

绳”拴在腰间，以此表达对亡故老年人的怀念，表达儿女的孝心。

“反手绳”一直要拴到亡故老年人入土后才能解下来。以“反手

绳”来寄托对老年人的哀思，内含着穿青人对稻草的景仰。他们

相信，神圣的稻草能将生者与亡者联系起来。

买水浴尸，就是老人逝世后，由孝子带上香、纸和金属币到井

边或河边买水。到时边烧香、纸边哭死者，然后将金属币投于井里

或河中，再从井里或河中取一桶水带回家。回家后先舀一碗放在

神龛上，剩余的用来给死者洗身，孝子还要喝一点洗尸水。晚上孝

女、孝媳用柳条蘸神龛上的水洒放死者，边洒边哭嘱死者：“要喝

阳间清凉水，不喝阴间迷魂汤”[4]。同“井边回门”一样，“买水浴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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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穿青人与水的亲密关系，反映了水在穿青人心目中的重要

地位，水已经与穿青人的灵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供茶吊孝在办丧事的那一天进行。通常而言，丧事吊孝，死

者的至亲至戚都要下祭。下祭要牵活猪活羊，扎纸人纸马、金山

银山，写祭文等。“供茶吊孝”就是祭者需拿一个糯米粑、三炷香、

四页纸去吊孝。糯米粑是穿青人最喜欢吃的食物，因此人死后也

要打糯米粑去供他（她）。这一方面是为了亡者能在“阴间”继续

享用他（她）喜欢的糯米粑，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穿青人对糯米粑

的尊重，体现了穿青人的稻作情结。

“开路”在出殡那天的凌晨进行。届时，由亡者家人和亲戚点

一火把，带一抱稻草，将亡者生前所穿的衣服一并带到一旷地。

在先生的指导下，亡者的衣物随着稻草所燃起的烈焰，追随亡者

的灵魂而去。这时，稻草成了附着灵魂的工具，是人与鬼进行交

流的媒介。“火把送葬”就是在出殡时，除亡者的亲生儿子需执引

魂幡在前引路外，其他孝子则需执火把（现已改用香代替）跟后

送行。中途火把不能熄灭，象征着亡者后人将来的发达顺利。笔

者认为，“火把送葬”同“砍亲路和照亲路”一样，都是穿青人古老

农耕生活的反映。

对未满十二周岁就死亡的孩子，穿青人不用棺木。通常用

稻草将死亡的孩子包住，丢在偏僻的山坡或挂在树丫上。稻草

是孩子的保护者，是孩子灵魂的皈依处。体现了生命与稻草的

亲密关系。

如上所述，稻作文化的三种重要的实物：水、稻米（糯米粑）

和稻草在穿青人的丧葬习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穿青人

的丧葬习俗也是对其稻作文化的反映。

三、穿青人的节日祭祀与稻作文化
“岁时节日习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

生过程也是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旧时的

节日是有一定民俗内容、有周期性、与农业生产极其相关的有文

化内涵的日子”[5]。穿青人的节日也与他们作为农耕稻作民族的

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穿青人的主要节日有大年、三月三、四月

八、九月二十八和十月初一。

大年从除夕到初五，共六天，其中除夕、初一和初五三天最

为隆重。除夕这天，穿青人家家户户都要打糯米粑供菩萨。用来

供菩萨的糯米粑称为“供神粑”，分置菩萨左右两边，一边一个。

“供神粑”要一直供到正月十五，一个全家人用自酿的甜酒煮着

吃，一个用来到地里“吃土蚕”，据说吃过土蚕后，害虫就不会损

害庄稼了。穿青人正月初一有“不下生”的习俗，这天不能往外倒

灰泼水。是日，每户皆包“木梳粑”来祭祖和过早。“木梳粑”是穿

青人（一说彝族）自己的汤圆，系用苏麻、蜂糖、芝麻、核桃仁、花

生米做馅，用糯米面做的皮包制而成。因汤圆包成半圆后要锁上

花边，恰与木梳相似，故而得名。从初一到初四，亲戚朋友之间要

相互拜年。拜年时，糯米粑是最珍贵的拜年礼物，穿青人中就流

传着“拜年拜年，粑粑在前”的俗语。初五早晨也要包“木梳粑”来

祭祖，还要把出阁的姑婆接回来团聚。

穿青人的三月三类似与四月八，如童谣所唱：“三月三，毛香

粑；四月八，染饭花。”三月三这天，穿青人要到田间地头去采一

种叫“毛香”的野菜，洗净后与糯米面揉和在一起，做成香甜可口

的“毛香粑”。四月初八，穿青人要用一种叫“染饭花”的植物将米

饭染黄来吃，称为“吃染饭花”。同时，还在大门上贴一道符，符用

黄纸写成，上书：“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到深山中，永远不

归家。”四月八是穿青人举行驱害虫仪式，祈求五谷丰登的日子，

是穿青人自己传承下来的岁时习俗，是典型的农耕稻作文化的

体现。

九月二十六到九月二十八是穿青人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

节日期间，穿青人要“跳菩萨”，祭祀五显神。“信仰五显神的形式

是‘在堂屋西北隅以竹篾编如小兜形悬壁，曰兜兜坛’”。“祭祀五

显神的形式是‘每岁或间岁酿酒杀牲，延善歌舞者至家蘸禳，跳

跃如演戏状，曰庆坛’。这种戏，就是被外国戏剧专家称为‘戏剧

活化石’的傩戏”[6]。穿青人的傩戏通常要演三天，共计十五场，分

别是：起坛、发功曹、交牲、淌白、齐兵、合会、太郎殿、云霄殿、四

府殿、五岳殿、灵浮殿、山魈殿、南游殿和水魈殿。“傩是各民族的

一种祭祀、还愿活动，也是稻作文化的一种表现”[7]。穿青人的傩

戏，同样包含着深深的稻作文化意蕴，如“山魈殿”，表演“五显

神”的兵马从事农耕活动的场景。如其唱词为：“一锤鼓，一锤锣，

山魈人马上山坡，烧火烧山寻旧路，下河打鱼寻旧船，撞着旧人

说旧话，重新收拾旧家园”；“谷子熟的满坝黄，山魈人马在商量，

炉中打把镰刀锯，山魈人马割一场”[8]。

十月初一是穿青人的牛王节。这天，穿青人要杀一只雄鸡、

用新收的糯米打糯米粑供牛王菩萨。还要将糯米粑套在牛角上，

给牛披红挂彩，牵牛到水塘边喝水照镜，以慰劳辛苦了一年的耕

牛。慰劳耕牛，也是穿青人农耕稻作文化的反映。在生产力不发

达的时代，水稻的种植总是伴随着耕牛的耕田犁地。于是，在长

期艰辛的劳作过程中，穿青人与耕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

丰收之后，穿青人自然也不会忘记这个为丰收做出贡献的忠实

伙伴。而且，其他的稻作民族（如土家族）也过类似的牛王节。

与婚姻习俗和丧葬习俗一样，水、稻米（糯米粑）和稻草这

三种稻作文化的体现者在穿青人的节日祭祀中也得到了清晰

的表达和反映，故穿青人的节日祭祀也是其稻作文化的重要载

体之一。

四、余论
综上所述，在穿青人的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和节日祭祀等文

化事象中，稻作文化的三个重要体现者（水、稻米和稻草）都无处

不在，无时不有，也就是说穿青人的文化具有明显的稻作文化特

征。然而这种文化现象与穿青人现在的经济生活方式却是“格格

不入”的。因为在穿青人聚居的被称为“贵州高原的屋脊”的黔西

北地区，穿青人所种植的主要的农作物不是稻谷，而是玉米和土

豆等旱地作物。按常理，他们的文化应该是典型的旱地农耕文化

才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而且，文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它

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慢慢衍化而成的。同

时，“民族文化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民族生活的面貌。它还是一

种爱克司光，能照出民族生活的内在‘肺腑’。它又是一种历史留

下的足迹，能显示民族走过的道路”[9]。故而，对穿青人的这种文

化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黔西北地区并非他们的世居之地，

而在迁入该地区之前，他们就精于水稻种植。在长期的水稻耕作

过程中，穿青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耕稻作文化，并借助于婚姻

习俗、丧葬习俗、节日祭祀等文化载体保

存并流传下来。当他们迁入黔西北后， （下转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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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信可疑矣。然则商瞿梁 年长无子之逸记可以灭，《系辞》

《十传》之为伪书可以定。”又如：“以《史记》鲁世家与六国表互

核，知鲁表之误，而世家之可信，重定鲁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后

乐克进辞，臧仓沮见之事，理势乃符。”

2.旁证。即利用他书论证本书之正误。可分为书证和物证两

种。钱穆先生认为，考年必罗列证据，又必辨其得失。而辨定得失，

“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他在《系年》中以《纪年》校《史记》，以

诸子之书与《史记》《国策》对勘，即属旁证中的书证。钱穆先生本

《索引》所引《纪年》，合之当时情事，参伍钩稽，知《纪年》可信，《史

记》多疏，故厘定《史记》误乱据之考辨其记载诸子年事的伪误。他

说：“夫判两家（《纪年》《史记》）之异同，贵乎参伍以为验”，“余以

《纪年》校《史记》，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

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

王。以此求之，则匡章不孝，孟子与游之事，情节复显。”

3.理证。即以事理推断进行论证。钱穆先生主张考年应从材

料入手，“先寻事实”。他说：“考年必先寻实事，实事有证，而其年

自远。”[8]但是，人们考证所凭借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记载，他

们凭借这些零碎不全的材料，希望追寻和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

事实的真相。所以在文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也可依据

事理进行推断得出恰当的结论。在《系年》中，钱穆考证老子晚

出，即是采用的这种事理推断的理证法。在“孔子与南宫敬叔适

周问礼老子辨”一节中，作者便有所论证：“孔子适周问礼于老

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

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

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

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9]“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

则固非适周。”又从《庄子》“天道篇”、“寓言篇”、“养生主”关涉老

子的内容入手，指出“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

也”的论断。在“老子杂辨”一节中，又从“太史儋与老聃”等十九

个方面详加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

当然，理证固然是一种重要的考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往往

易夹带治学者的主观成见，不精确而易致偏颇。所以校勘、辨伪非

文证之难，理证尤难。为此，钱穆先生在《系年》中又提出运用此方

法考证时应谨慎，不宜过多采用。他在《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中

论述道：“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

事理，而会之于虚。”“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

⋯⋯远于情理，⋯⋯蔑弃实证，则岂不两失之哉？⋯⋯考古论世

者，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

4.存疑。钱穆先生认为，“文献不足，无可确论”，应以存疑为

先，反对孤证单行，无据轻断。他在《系年》中考辨诸子事迹，也贯

彻了这种方法。如“惠施返魏考”，考证到：“惠施重至魏，当在惠

王卒年，张仪去后。⋯⋯其明年，惠施使楚。⋯⋯后四年，又使赵。

⋯⋯此后惠施事无考，盖不久而卒矣。”对惠施后来行事，因寻不

出材料加以证实，故存疑。

同一问题如遇不同说法而又无直接反证，固然应“著其说以

存疑”。但是，钱穆先生又认为对各种不同说法也可重新加以解

释、分析，以便从中选择出一种相对可信的说法。在《系年》中，像

这样的重新解释也不乏其例。如“孔子自齐返鲁考”，江永《乡党

图考》认为：“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嬴博间，

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嬴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

年耳。”崔述则主张：“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

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

未可知。”钱穆先生考世家后云：“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

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

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

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先秦诸子系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名作，对先秦诸

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的考订，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做出了

极大的贡献。余英时称：“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则为诸子

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

仅见。”[10]钱穆先生在《系年》中宏博会通，寻源探本，“四卷之书，

因事名题，因题成篇，自为起讫，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

少，积绪繁，而统综绌”[11]。虽因当时资料不足而有疏误之处（如

“孙武辨”），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证的治学方法，精辟的论

述和翔实的考证，一直令后学者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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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他们的稻作文化带到了该地区。于

是，尽管居住的环境改变了，但由于文

化变迁的滞后性，使得穿青人的文化仍然保留了稻作文化的特

征。因此，穿青人现在的文化就是他们的传统稻作文化在他们身

上的继承和延伸，其文化仍然是典型的稻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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